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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是否符合兩公約第 10次複審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0年 2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14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法務部 2樓簡報室 

三、主持人：法務部江常務次長兼本小組執行秘書惠民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討論事項： 

（一）現行集會遊行法採許可制，是否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 21條之規定？ 

決議： 

1、公政公約第 21 條規定：「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

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

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

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

之行使。」故有關人民之集會遊行，主管機關除須保

障國家安全、公共安寧或公共秩序等外，亦應保障

集會遊行者之集會安全及其意見表達之言論自由。

現行集會遊行法採許可制，對於人民透過遊行方式

表達意見之言論自由有所限制，有違公政公約第 21

條規定。 

     

（二）莫拉克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條第 2項規定是否符合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經社文公約)第

11條、第 15條及公政公約第 12條第 1款規定？ 

 決議： 

1、莫拉克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中

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得就災區安全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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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經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

識，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

遷村，且應予符合前項之適當安置。」查主管機關對

於災區安全堪虞或違法濫建之土地，均優先瞭解、諮

詢原居住者之意見，並與大多數原住居者取得共識

後，方劃定特定區域，並儘速給予原居住者適當安

置，其安置政策包括「永久屋安置」、「重建（購）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或「優惠購買國宅」等；另對於

不願離開原居住地者，則尊重其意願，不會強制遷

離，惟在颱風、豪雨（或土石流…）警報發布後，則

依災害防救法予以強制撒離至安全的處所，以保障其

生命安全。故莫拉克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尚無違反經社文公約第 11條、第 15條及公政

公約第 12條第 1款之規定。  

 

（三）對於新移民女性受到家暴而訴請離婚，在取得國籍及

監護權等問題上，家庭暴力防治法、入出國及移民法

之相關規定是否符合公政公約第 23條第 4款規定？ 

決議： 

1、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3條規定：「法院依法為未成年子

女酌定或改定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時，對已發

生家庭暴力者，推定由加害人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不

利於該子女。」目前對於遭受家庭暴力之新移民在爭

取子女監護權上，已有上開規定予以保障。又對於外

籍配偶之家庭暴力防治，內政部除提供和國人同樣之

保護措施外，另提供多元化之求助管道及相關措施以

保障人身安全。故現行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關外籍配

偶遭家暴者之子女監護權保障規定，尚無違反公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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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23條第 4款之規定。 

2、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規定：「入出國及移

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

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二、外國

人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其本人遭受配

偶身體或精神虐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三、外國

人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

子女監護權。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

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

女。……。」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對於外籍配偶遭家

暴者之居留權問題，已有上開規定予以保障，尚無

違反公政公約第 23條之規定。 

3、至於新移民女性受到家暴而訴請離婚者，在取得國

籍問題上，國籍法相關規定是否符合公政公約第 23

條第 4款規定部分，請內政部在後續複審會議檢討國

籍法相關規定時，再一併提出說明。 

 

（四）有關土地徵收條例之相關徵收規定是否符合經社文公

約第 1條第 2款及第 11條第 1款規定？ 

決議：現行土地徵收條例中有關徵收程序及補償規定等尚

無違反經社文公約第 1 條第 2 款及第 11 條第 1 款規

定。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下午 5時 20分 

 

主席：江惠民 

記錄：邱黎芬 


